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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香港的小巿民，我清楚明白到現時堆填區飽和問題的嚴重性，並希望藉

此機會表達我對焚化爐興建的支持。 

香港地少人多，龐大的產廢量單以堆填方式作為處理所有廢物的解決方案已

經不足夠。即使大家竭力實行政府推行的減廢回收計劃，努力做到減廢，重用及

回收，現有的堆填區亦會相繼在不久後逐一飽和。若我們不盡早為未來廢物處理

作妥善的計劃及安排，恐怕終有一日，廢物將會多得要堆積於我們自家門前，所

以擴建現有堆填區及引進現代化的廢物焚化設施我認為是我們當下急切需要採

取的行動。以下是我支持新計劃的幾個要點： 

 

(一) 政府建議採用的現代焚化技術目前已在各國普遍使用，是處理都市固體廢

物的一項成熟技術，香港雖然自稱為國際大都會，但在此項目上卻還沒起

步，相比台灣，新加坡，甚至澳門，還要落後。 

(二) 固體廢物經過焚燒處理後，體積只有原來垃圾體積的十分之一，焚化後只

會產生兩種主要的剩餘物－爐渣及飛灰，爐灰然後才被運往堆填區處置，

這大大縮減堆填區的負擔及需求，亦對缺乏土地資源的香港十分重要。 

(三) 廢物焚化又能達致轉廢為能的目標，將廢物處理過程中所產生的熱能用於

再生能源發電，預計每年可生產 4.8 億度電力，足夠 10 萬戶家庭使用，電

力會先供新設施使用之餘，仍能把剩餘電力輸送至公共電網供市民使用。 

(四) 社會上的反對聲音主要源於選址鄰近的居民對新設施可能影響健康的憂慮，

但我認為只要裝設先進的空氣污染控制系統，嚴格監察及處理廢氣的排放，

督促政府及廠方在運作時公布排放數據給公眾監察，相信對附近居民的影

響不大，相比起車輛所產生的廢氣問題可能更是微不足道。 

 

以上意見，希望政府能考慮採納，以幫助香港解決燃眉之急，繼續保持一個

具備高衞生標準的現代化世界級城市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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